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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盗车贼的终结
警世录

小伙自学成“才”当“黑客”
盗取游戏装备被抓

围剿“夜猫子”

微信聊天遭人调戏
心生不满敲诈勒索

□ 本报记者 陈兆扬

原本情同手足的亲兄弟俩，因为家庭琐事闹
矛盾并动手打架，打斗中哥哥持砖将弟弟打伤致
死，哥哥张某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魏县人民检察
院批准逮捕。

现年 73 岁的张某家住魏县农村，前几年在外
打工，家里的部分田地由 66 岁的弟弟耕种。去年
回到老家后，张某多次向弟弟要回自己田地近几
年的农补款均遭拒绝，便怀恨在心。为此，张某
还将弟弟的电动车强行推走。6 月 22 日下午，张
某和弟弟在大街上不期而遇，两人便开始吵闹，
随后发生打斗。打斗中，冲动至极的张某从地上
捡起半块砖头，向弟弟头部一连猛砸数下，直到
被人发现后才停止。弟弟被送往医院后因头部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跑回家的张某感觉将弟弟打得很重，难辞其
咎，就主动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当日，张某
被警方刑事拘留。

检察官说法:《刑法》中规定：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
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
成严重残疾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或 者 死 刑 。 生 命 权 、健 康 权 是 公 民 权 利 中 最 基
本、最重要的权利，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侵犯他人健康。本文中张某一时
冲动，将自己的亲弟弟打伤致死，属故意伤害案
中的最重轻节，应从重处罚。

当 检 察 官 提 审 张 某 时 ，张 某 对 打 死 弟 弟 的
举 动 痛 哭 流 涕 ，后 悔 莫 及 。 假 如 张 某 遇 事 能
够 冷 静 和 正 确 处 理 ，假 如 张 某 通 过 村 里“ 两
委 ”来 协 商 解 决 弟 弟 不 给 农 补 款 的 事 情 ，假 如
张 某 通 过 法 律 的 手 段 来 解 决 此 事 ，都 不 会 致
使 家 庭 琐 事 最 后 演 变 成“ 你 死 我 住 监 ，毁 了 两
个 家 ”的 下 场 。

寒霜

与微友聊天被调戏，心生不满要报复，设圈
套敲诈勒索，最终犯罪嫌疑人邹某以敲诈勒索罪
被文安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今年 3 月 10 日，邹某到徐某经营的电脑维修
店去修电脑，两人自此便认识并成了微信好友。
5 月 26 日，邹某心血来潮在微信上群发索要微信
红包的信息，徐某收到信息后给邹某发了红包也
借此调戏邹某，当时邹某心中很是不快，便想治
治徐某。于是与徐某约定第二天见面开房。徐
某也是心怀鬼胎，便欣然答应。邹某把自己的想
法告诉了朋友程某、王某，叮嘱他们要是自己出
了事让他们赶紧过来帮忙。

5 月 27 日 19 时许，邹某和徐某约在文安某饭
店吃饭，吃完饭二人就去开房，邹某趁徐某去卫
生 间 的 时 候 就 给 程 某 发 微 信 告 诉 他 宾 馆 房 间
号。在宾馆内徐某和邹某发生了关系。事后，邹
某 给 程 某 发 微 信 说 自 己 出 事 了 ，让 他 赶 紧 来 宾
馆。程某和王某很快就赶到了宾馆，有了程某等
人撑腰，邹某狠狠地甩了徐某一记耳光，大哭起
来，说自己被强奸了要报警。程某问徐某事情怎
么 解 决 ，没 有 缓 过 神 儿 来 的 徐 某 连 忙 说 赔 1000
元钱了事，程某非要 10 万元钱解决,否则就要给
徐某妻子打电话。邹某对程某向徐某要 10 万元
钱 的 事 情 并 没 有 加 以 阻 拦 ，而 见 徐 某 不 答 应 给
钱 ，邹 某 就 要 报 警 ，徐 某 见 情 况 不 对 也想报警，
这 时 ，邹 某 就 拨 打 了 110 报 警 电 话 称 自 己 被 强
奸。接警民警赶到后，通过对徐某和邹某等人的
询问看出了破绽，最终识破了邹某谎言，将邹某
当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邹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涉嫌敲诈勒索罪，最终被
逮捕。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沧州市公安
局运河分局辖区内盗窃电动自行车、
电动四轮代步车案件频发。系列关
乎民生的案件，引起该局党委的高度
重视，运河分局迅速组织警力上案侦
查，经多方调查研判，终将系列盗窃
案成功侦破。

2015 年 12 月 26 日，狮城大雾弥
漫。22 时许，沧州运河公安分局刑
警大队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其停在
小区内的一辆电动四轮代步车被盗，
价值 4 万余元。接到报警后，办案民
警迅速赶往案发现场。

据报案人称，他家的电动四轮代
步 车 案 发 前 就 停 在 小 区 内 自 家 楼
下。当日 18 时许，他外出遛弯时看
到车还在，可到了 22 时许，他下楼拿
东西，却发现车不见了。

根据报案人反映的情况，办案民
警立即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视频，
并对被盗车上的 GPS 进行追踪。监
控视频显示：当日 22 时许，一名身穿
浅色上衣，头戴帽子，看不清楚面容
的男子驾驶被盗车辆直接从小区侧
门驶离。通过 GPS 定位系统追踪，民
警发现被盗车辆已行驶到沧县刘家
庙乡附近区域，民警立即驾车追踪。
但在追踪过程中，GPS 信号却突然消
失了。

自 2015 年 下 半 年 起 ，运 河 公 安
分局辖区接连发生电动自行车、电动
四轮代步车被盗案件，发案时间几乎
都在 21 时之后，最多时一晚就能接
到两三起报案。唯一一次白天作案
是在 2015 年 11 月，一男子在署西街
盗窃停放在路边的电动四轮代步车
时，刚刚启动车辆便被车主发现，最
终弃车逃跑。

针对犯罪分子的疯狂行为，运河
警方迅速成立了以南环刑警中队为

主的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破。但调
查工作一直没有掌握有价值的线索，
而 2015 年 12 月 26 日电动四轮代步车
被盗案中发现的线索，让警方看到了
希望。

次日一早，专案组派出两组便衣
民警秘密进入定位区域村庄，逐门逐户
展开摸排。很快，在一户村民的院内，
民警发现了被盗的电动四轮代步车。

就在办案民警准备进一步排查
核实时，发现有一辆北京牌照的雪佛
兰轿车，从民警们进入村庄不久便远
远的跟在后面。发现被盗车辆后，很
多村民都先后围了过来，这辆车竟趁
机堵在警车后。民警当即上前对驾
车男子进行盘查，并对停放被盗车辆
的房主进行询问，男子顿时露了馅。
原来，停放被盗车辆的人正是被办案
民警盘查的男子董某。

办案民警立即对董某就地突审，
得知董某在头天晚上从黑龙江籍“小
亮”和青县籍“小雨”二人手中低价
买来被盗车辆，直接停到了姑姑家院
子里。另外，之前他还从二人手中买
过 4 辆电动四轮代步车，停在其他亲
属家中还未销赃。根据董某交代的
情况，民警当场从董某的父亲和其他
亲属的住处起获了另外 4 辆被盗电
动四轮代步车。

根据董某供述，“小亮”、“小雨”
身份不详，一直都是他们主动与董某
联系，这给警方侦破带来很大难度。
对此，办案民警依据已掌握的线索，
对之前发生的类似案件进行串并案
件侦查，很快，“小雨”浮出了水面。

经查，“小雨”姓伏，青县人，在
沧州市区租住。办案民警经过一系
列部署，将犯罪嫌疑人伏某在出租房
内抓获。伏某供述了自 2015 年 11 月
起，他与赵某（即“小亮”）根据董某

的要求，在沧州市区多个居民小区先
后盗窃 5 辆电动四轮代步车和 10 余
辆电动自行车，全部低价卖给董某，
由董某高价卖出的作案事实。

办案民警立即调取了赵某的户
籍信息，经与之前发生的多起案件作
案人的视频进行比对，发现多起案件
作案人体貌特征与赵某极为相符。

进入 2016 年 3 月，运河公安分局
辖区电动四轮代步车和电动自行车
被盗案件又开始频繁发案，运河警方
在 多 起 案 件 中 均 发 现 了 赵 某 的 身
影。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结合视频
追踪，运河警方最终掌握了赵某近期
常在市区建设北大街附近出现的线
索，当即部署警力在赵某可能出现的
区域展开蹲守布控。

5 月 4 日 15 时许，办案民警在建
设北大街发现赵某驾驶摩托车出现，
当即驾车一路尾随，最后一举将其抓
获。

董某、赵某、伏某三名犯罪嫌疑
人全部到案，让办案民警心中长长地
松了口气，但赵某供述的情况却让办
案民警大吃一惊。根据赵某交代，他
曾先后三次因盗窃入狱，在监狱中与
狱友张某相识，并向张某学习了开锁
技术。2015 年 3 月出狱后，先伙同张
某盗窃 20 余辆电动自行车，由张某
负 责 销 赃 ；随 后 又 与 董 某 、伏 某 结
伙，盗窃 5 辆电动四轮代步车和 30 余
辆电动自行车。董某落网后，他藏匿
了一段时间。自今年 3 月起，他又与
张某某、王某某等人结伙，疯狂盗窃
10 余辆电动四轮代步车和 40 余辆电
动自行车。

根据赵某交代的情况，运河警方
迅速将系列案件并案侦查，全力对涉
案的张某、张某某等 10 余名犯罪嫌
疑人展开调查、抓捕。截止到 7 月 13
日，张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终于先后
被收入网内。

疯狂有时亦有结，等到他们的必
将是法律的惩罚。

一伙窃贼将盗窃目标盯上了居
民楼下停放的电动三轮车，仅仅三个
多 月 时 间 便 盗 走 电 动 三 轮 车 60 多
辆，涉案总价值达 50 万元。

今年 1 月 14 日一早，居住在唐山
古冶某小区的刘某出门倒垃圾时发
现 自 己 停 在 门 口 、去 年 花 7800 元 买
的一辆浅蓝色电动三轮车不见了，四
处寻找没见踪影，他赶紧报了案。巧
的是，仅隔两天，还是这个小区，一居
民的电动三轮车也不翼而飞，并且车
厢上还装有价值 5000 元的小百货，损
失近万元。1 月 19 日一大早，辖区居
民董某到楼下小房取车时，发现小房
被撬，一辆电动三轮车和一辆电动自
行车丢失……仅今年 1 月，古冶区境
内就连续发生 10 多起电动三轮车被
盗案，居民损失近 10 万元。

古冶警方为此成立专案组，开展

侦破工作。专案组民警勘查现场，走
访失主，进行案件串并，在失窃小区
查 看 大 量 的 监 控 录 像 ，综 合 分 析 认
为：嫌疑人每次作案总是两个人，且
两人穿着一样，下手时间都在凌晨 1
时以后，每次偷两辆车骑着走，逃跑
方向为开平。

根据这一情况，专案组立即派员
赶 到 开 平 ，并 调 取 了 相 关 的 监 控 视
频，追寻窃贼的踪迹。功夫不负有心
人。今年 3 月初，一个重要线索浮出
水面：在开平区周桥集市上，有一名
女子隔三差五就在这里贩卖来历不
明的电动三轮车，而且价格明显低于
市场价格。获此线索后，专案组立刻
围绕该女子展开秘密侦查。

很快，民警查明，该女子名叫陈
某，52 岁，开平区某村人。通过调取
该人手机通话详单，民警发现近期有
两人与陈某联系频繁。经综合交叉
比 对 ，专 案 组 最 终 确 定 嫌 疑 男 子 王
某、李某的身份。3 月 31 日，专案组
成功获取这伙人的多个落脚点，随后
果 断 收 网 。 盗 窃 团 伙 成 员 王 某 、李
某、刘某、陈某被抓获，张某逃跑后

于今年 5 月落网。
五 名 嫌 疑 人 交 代 ，自 2015 年 12

月初至 2016 年 3 月，由王某、李某、张
某在古冶、开平、丰润等地结伙盗窃
电动三轮车，并将盗得的车辆转卖给
刘某，刘某进行改装、翻新后，由陈
某在集市贩卖（部分），疯狂作案 60
多起，涉案总额近 50 万元。

原来，这几个贼可谓是“臭味相
投”，都有着不光彩的经历，后来几
人在玩牌时都相互认识了。好吃懒
做的品行、不劳而获的贪念使他们很
快走到了一起。几经商量后，他们决
定合伙重操旧业，有人提议，当今居
民楼下都停放着不少电动三轮车，很
容易偷，几人便一拍即合。巧的是，
在场的牌友刘某刚好是倒腾三轮车
的 贩 子 ，于 是 ，他 们 就 地 明 确 了 分
工，由王某、李某、张某三人负责偷，
刘某负责收购。

为了稳妥起见，他们事先搞了个
小“ 预 案 ”。 他 们 商 定 以 开 平 为 据
点 ，偷 来 的 车 直 接 送 到 家 在 农 村 的

刘 某 手 里 ，然 后 换 钱 走 人 ，再 接 着
偷 。 而 刘 某 将 车 买 到 手 后 ，要 连 夜
改装，第二天就到市场卖掉，手里不
存 车 。 另 外 ，他 们 准 备 实 行 交 叉 作
案，每次俩人，骑一辆摩托车，每次
偷 两 辆 电 动 三 轮 车 ，将 摩 托 车 就 地
放 在 那 ，先 把 电 动 三 轮 车 送 到 开 平
后，再打车取走摩托车。最后，他们
还 商 量 要 当“ 夜 猫 子 ”，在 凌 晨 1 时
以后动手。

5 月 20 日，犯罪嫌疑人王某等 4
人已先后被警方依法逮捕，陈某被取
保候审。日前，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该起案件。被告人王某犯盗窃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0000 元；被告人张某犯盗窃罪，被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六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10000 元；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被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二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8000 元；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被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十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6000 元；被告人陈某（女）犯掩饰、隐
瞒 犯 罪 所 得 罪 ，判 处 罚 金 5000 元 。
被告人王某等 4 人所盗电动三轮车
尚未返还的，责令退赔。

“90 后 ”小 伙 儿 范 某 为 自
己成为“黑客”后获得的“第一
桶金”而沾沾自喜时，却被冲进
家中的警察带走。

爱玩网络游戏的峰峰小伙
儿 范 某 因 为 在 游 戏 里 被 别 人

“欺负”，不甘心的他却又没钱
购买游戏装备“复仇”。于是，
范某动起了歪心眼儿。他通过
网 络 搜 索 下 载“ 黑 客 ”自 学 资
料 ，打 算 自 学 成“ 才 ”，盗 取 他
人的游戏装备。通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结合网络上的教程，范
某 还 真 鼓 捣 出 了 几 个 简 易 的

“木马”程序。于是，范某便在
游戏中通过与人聊天发送包含
木马程序的链接，很快便有人
被他获取了游戏账号信息。范
某将受害者的游戏装备盗取后
转手售卖，先后获利 1 万余元。

正 当 范 某 沾 沾 自 喜 地 向
周 围 朋 友 炫 耀 自 己 成 为“ 黑
客 ”，并 准 备 大 干 一 场 时 ，被
盗 游 戏 装 备 的 浙 江 玩 家 已 向
当 地 警 方 报 了 警 。 浙 江 网 警
在掌握足够的证据后，向峰峰
警 方 请 求 协 助 。 8 月 3 日 ，民
警 将 正 在 家 中 上 网 的 范 某 抓
获并移交浙江警方。

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
之地，请网友规范言行，遵守法
律。警方将依法打击在网络上
进行造谣、诈骗、发布恶意软件
盗窃他人信息和财物等违法犯
罪行为。

李建华 王长江

今年 6 月份，张某来到石家庄市公安局
高新区分局兴安派出所报警称：2015 年 10 月
份，何某以承包某住宅小区的工程为由让其
垫资，其在先后垫资 15000 元后，发现被骗。

接警后，兴安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展开
调查工作。民警首先对张某所说的某住宅小
区工地进行调查，经了解，该工地已经承包给
了两家公司，未与其他单位和个人签订宿舍
楼的外墙装修合同及协议。民警遂对犯罪嫌
疑人何某展开抓捕工作。经过摸排线索，深
度 研 判 ，发 现 何 某 在 石 家 庄 周 边 县 活 动 轨
迹。经过各方布控，8 月 7 日，办案民警在平
山县某村一工地将何某控制，并依法传唤至
派出所进行讯问。经工作，何某对以假借承
包工程为由诈骗他人钱财的事实供认不讳。

去年 10 月，何某经人介绍，了解到在高
新区某员工宿舍区要对外承包，而何某并未
取得工程的承包权，在此过程中，何某打电话
谎称承包了一处工程，想让张某入股投资，并
承诺挣钱后按利率的四成分钱，为了取得张
某信任，何某带张某去工地实地考量一番。
张某信以为真，投资 10000 元，其间，何某又以
工程开销大为名让张某又往其银行账号打入
5000 元，随后何某换掉手机，彻底消失不见
了。据何某供述，诈骗得来的钱已被其挥霍
一空。

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被刑事拘留，案件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郭军峰

心中贪念起，恶向胆边生。看到信用社储蓄
柜台上的钱包就“捡”为己有的临西县农民周某，
经该县检察院起诉，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决单处罚
金 2000 元。

2015 年 8 月 3 日上午，周某来到县城平安大
街的临西镇信用社营业室，当他在窗口办理业务
时，发现窗口旁边有一个钱包。他向四周张望了
一下，见无人注意，便先将钱包捂盖在手内，约两
分钟后，见还无人来找，随即将钱包装进自己口
袋，骑车回到家。

周某打开钱包发现，里面除 2994 元现金外，
还有一本驾驶证、一张银行卡和许多名片，顿觉
有些不妙，深为自己这种“捡拾”行为感到悔恨。
于是当天下午，其来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原来，该钱包是失主于某放在柜台上的。他
先于周某来到信用社办理挂失手续，将钱包放在
窗口处后，去旁边另一窗口填表，表格填写完毕，
却发现钱包不见了。

在派出所，周某将钱包如实退还后，并赔偿
于某 1600 元。县检察院依据构成事实，向法院依
法提起公诉，法院念其投案自首，且已退赃退赔，
遂作出上述判决。

马士江 王凤荣

侦破纪实

老哥俩闹矛盾
哥哥持砖砸死弟弟

信用社内“捡”钱包
构成盗窃罚两千

盗取装备

谎称承包工程
诈骗朋友钱财

□ 本报记者 田宪忠 通讯员 魏宁

□ 王晓义

三轮车屡屡被盗

寻贼踪一锅端掉

赌桌上谋划“大事”

四轮代步车被盗

盘查抓获嫌疑人

“小雨”浮出水面

11名嫌犯先后落网


